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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7361.htm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展生物能

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财建[2006]702号

2006年9月30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发展改革委、农业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

务局、林业厅（局）： 发展生物能源与生物化工对于替代化

石能源、促进农民增收、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十五”期间我国在部分地区试点推广燃料乙醇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迫切需

要加快实施石油替代战略，积极有序地发展生物能源与生物

化工。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精神，下一阶段将重点推进生物

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化工新产品等生物石油替代品的

发展，同时合理引导其他生物能源产品发展。目前我国生物

能源与生物化工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制定并实施有关财税扶

持政策将为生物能源与生物化工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

保障。 一、生物能源与生物化工财税扶持政策的原则 （一）

坚持不与粮争地，促进能源与粮食“双赢”。我国人多地少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发展生物能源产业一定要在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基础上稳步推进。当粮食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时，

国家有计划地拿出一部分粮食加工转化为生物能源，将有助

于丰富粮食转化渠道，平衡粮食供求，有效保护粮价，保护

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鼓励利用秸秆、树枝等农林废弃物，



利用薯类、甜高粱等非粮农作物和小桐子、黄连木等木本油

料树种为原料加工生产生物能源，鼓励开发利用盐碱地、荒

山和荒地等未利用土地建设生物能源原料基地。今后将具备

原料基地作为生物能源行业准入与国家财税政策扶持的必要

条件。促进实现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的双赢。 （二）坚持产

业发展与财政支持相结合，鼓励企业提高效率。生物能源与

生物化工产业的发展最终要靠市场，要立足于提高产业自身

竞争力。在发展初期，实施国家财税扶持政策将有助于突破

制约因素，加快产业发展进程。财税扶持政策要有利于鼓励

企业提高效率，有利于科技进步。各类企业要公平竞 争，成

本低、效率高的企业将优先获得国家支持，体现效率优先原

则。国家支持成熟技术的推广。对尚未完全成熟、但发展前

景广阔，影响意义深远的新技术，如纤维素制酒精等，国家

鼓励产学研相结合，扩大产业化示范。国家财税扶持政策将

充分整合与利用现有的各种资金支持渠道，集中力量突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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